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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2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

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 

二级学院： 

为全面了解和检查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完成情

况，确保项目完成质量，按照上级要求和《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决定组织开展 2022 年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验收范围 

2020 年立项且通过中期检查的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年份未结题的项目。 

二、结题验收方式 

本次结题验收将采取项目组自查、学院检查的方式进行。立项

项目数量 5 项以上的由学院自行组织检查，立项项目数量 5 项以下

（含 5 项）的由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统一组织检查。 

三、结题验收内容 



项目研究目标、项目研究过程、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经费使用

情况、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法、项目收获与心得体会、项目创新点与

特色等。 

四、验收标准 

（一）省级项目 

需在项目周期内完成相关研究内容并取得研究成果，撰写一篇

3000 字以上的研究报告，且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项目组学生署名在学校认定的刊物发表（含录用）论文一

篇，论文须注明项目基金来源为“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项目组学生署名获批专利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3.项目组学生参加与项目研究相关的省级及以上级别比赛，并

获得三等奖（铜奖）及以上奖项； 

4.其它形式研究成果，由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审定。 

（二）校级项目 

需在项目周期内完成相关研究内容，至少撰写一篇 3000 字以

上的研究报告,项目组学生参加与项目研究相关的校级及以上级别比

赛，并获得三等奖（铜奖）及以上奖项。 

五、验收程序 

1.项目组自查。 

省级项目组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认真填写《广东省高等学校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申请书》（附件 2）、《广东



省高等学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季度检查报告》

（附件 3，自项目中期检查后至结题验收前的进展情况），并整理

项目研究成果及相关佐证支撑材料，公开发表的论文、申请获批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与项目相关的竞赛获

奖、调研报告、开发的软件或系统、设计图纸或仪器装置等，提交

所在学院。 

校级项目组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认真填写《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申请书》、《惠州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季度检查报告》（自

项目中期检查后至结题验收前的进展情况），并整理项目研究成果

及相关佐证支撑材料，公开发表的论文、申请获批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与项目相关的竞赛获奖、调研报告、

开发的软件或系统、设计图纸或仪器装置等，提交所在学院。 

省级和校级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项目除填写《结题申请

书》外，均需提供创业项目进展情况（包括服务和产品生产情况、

市场营销情况、人员组织架构、财务情况等）、商业计划书、参加

创新创业类大赛获奖证书等相关佐证材料。 

2.学院组织结题验收 

各学院进行集中验收检查，组织成立项目结题验收专家组（成

员不少于 3 人），通过听取项目组 PPT 汇报、与项目申报书预期完

成目标进行比对、答辩等形式全面检查立项项目的研究进展状况，

帮助项目组分析项目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学



院完成验收检查工作后，填写《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大

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结果汇总表》、《惠州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 2022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成果统计表》。 

3.学校抽查 

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将组织专人对各单位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结题验收工作进行抽查。 

六、结题验收成绩评定 

项目验收以申报书的预期研究成果为标准，成绩分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四档,优秀比例不超过结题项目数量的 30%（四舍

五入），项目成果应包含但不限于公开发表的论文、申请获批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与项目相关的竞赛获奖、

调研报告、开发的软件或系统、设计图纸或仪器装置等。 

1.优秀：参照项目申请表，项目研究进展顺利，完成预定全部

研究计划内容，并且取得一定成果，指导教师高度参与、认真指

导，经费支出合理，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有显著提升。 

2.良好：参照项目申请表，项目研究进展较为顺利，完成预定

研究计划内容，有研究成果，指导教师认真指导，经费支出合理，

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有提升。 

3.合格：参照项目申请表，基本完成预定研究计划内容，指导

教师积极指导，经费支出合理。 



4.不合格：参照项目申请表，未按进度认真开展项目研究工

作、未完成预定基本研究计划内容、研究无实质内容、结题材料拼

凑、抄袭。 

联系人：林麟孙 

联系电话：2366773 

 

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2022 年 12 月 9 日 

 


